
 

关于对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创业板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6】第 44 号 

 
 

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月 28 日，你公司直通披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我部对

上述披露文件进行了形式审查，请从如下方面予以完善： 

    1、报告书显示，本次交易业绩补偿责任人以不超过其在本次交

易中获得的股份对价为上限承担盈利预测补偿责任，存在业绩补偿不

足的风险，请补充说明业绩承诺补偿方案的合理性和公司拟采取的保

障措施。同时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约定，第一补偿义务人石

成华、龙俊、余洋所获股份不足以补偿时，第二补偿人华夏幸福（嘉

兴）、常州京淞、重庆英飞尼迪、扬州英飞尼迪以所获得的股份进行

补偿，但其所持股份的 60%在业绩承诺期满时已经解锁，请就第二补

偿人业绩承诺期满限售股份不足以补偿进行风险提示，并说明第二补

偿人以现金形式补偿的保障措施，请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请补充披露金点园林 2016 年第一季度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

以及现金流量表。 

3、金点园林 2014 年度、2015 年度净利润分别为 9647 万元和 1.15

亿元，业绩承诺期内（2016 年度、2017 年度及 2018 年度）累计承诺

实现的合并报表口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不低于 5.27 亿元，其中 2016 年预测利润为 1.5 亿元。请结合金

点园林所在行业发展状况，竞争优势、在手订单等情况补充披露业绩

承诺的可实现性。请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4、报告书显示，金点园林 2014 年、2015 年期末应收账款分别

为 42,258.64 万元和 72,635.62 万元，占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39.58%

和 48.43%，且 2015 年末相对于 2014 年增幅为 71.88%。请补充披露

报告期内应收账款前五名对象的名称、金额、经济事项、账龄及计提

坏账准备金额等。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就应收账款回款风险及坏账准

备计提等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5、请补充披露金点园林 2014-2015 年主要工程项目的毛利率，

说明金点园林在销售模式，项目实施模式，结算模式以及收入确认、

成本分摊等会计政策与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差异。 

6、2011 年 4 月，重庆富坤投资创业中心（有限合伙）、北京中

技富坤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深圳市富坤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哈史坦福有限公司、上海容银投资有限公司对金点园林共同增

资 352.94 万股。请补充披露以上投资方的基本情况，股份转让的时

间及转让价格，股份转让方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存在股份代

持情况等。请财务顾问、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7、请补充说明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对金点园林是否有人员

派驻计划，以及有效控制金点园林和保证其核心团队稳定性的相关措

施与后续安排。 

8、报告书显示，2015 年度来自关联方华夏幸福的销售收入占比



高达 34.08%。请公司补充说明金点园林业务是否对关联方华夏幸福

存在依赖关系，关联交易作价是否公允，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就上述

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9、金点园林的城市园林绿化企业资质证书（壹级），城市园林绿

化企业资质证书（管护二级）以及环境污染治理资质证书（甲级临时）

将于 2016 年到期，请补充说明相关资质到期后是否能延续，延期需

要履行的程序，以及不能续期对公司业务造成的影响，并在重大事项

中就该资质无法延期对生产经营产生的不利影响进行风险提示。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并在 6 月 10 日前将有关说

明材料报送我部。 



   特此函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2016 年 6 月 3 日 

 

 

 


